关于《汕尾市人工智能赋能交通高质量发展
实施方案》的起草说明

1、 起草背景及过程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根据省政府关于加快人工智能赋能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专题会议精神，以及市政府、省交通运输厅相关工作部署，为深入贯彻落实《广东省关于人工智能赋能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粤办函〔2026〕4号）文件要求，加快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我市交通运输领域的深度融合与广泛应用，我局起草了《汕尾市人工智能赋能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下称“《实施方案》”）。《实施方案》起草前期，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到相关重点单位开展现场座谈调研，并开展书面调研，充分吸纳各方意见建议，形成《实施方案》。《实施方案》经两轮征求意见，其中第一轮征求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及市直各有关单位等11个部门意见，市邮政管理局对《征求意见稿》正文及重点实施场景提出修改建议，相关建议已全部采纳，其余单位均无修改意见。第二轮征求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及市直各有关单位等10个部门意见，均无修改意见。经内部审查和局务会议集体研究后，形成了《实施方案（送审稿）》。2026年5月19日市交通运输局将《实施方案》提交市政府审定，并由市政府转市司法局开展合法性审查。根据市司法局审查意见，补充征求市市场监管局意见并修改完善。
二、主要内容
（一）总体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科技创新驱动、场景应用牵引，推动人工智能在汕尾交通运输各环节创新应用，打造本地特色示范场景，助力行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坚持落实省政策、结合我市实际，聚焦智慧港口、智慧物流等领域，打造可快速落地见效明显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推动技术与业务深度融合。目标到2027年底，实现人工智能在行业典型场景推广应用，建成智慧港口、智慧物流等标志性工程，显著提升技术赋能作用，为后续规模化应用奠定坚实基础。
[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OLE_LINK3]（二）主要任务。一是夯实人工智能赋能基础支撑体系。对接广东省交通运输行业数字底座，推动公路、港航、运输等数据标准化建设，稳妥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试点。推动构建高速、可靠的交通感知传输网。支持企业研发应用人工智能专业模型及智能体，探索搭建大模型共性平台，突破智能感知、数据融合等关键技术，筑牢交通智能化发展根基。二是打造重点人工智能赋能应用场景。1.打造港口工程智慧建设场景。聚焦港口工程智慧化建设，推行数字化、智能化工地综合管控模式，实现工程建设全流程、全要素精准管控。重点推进公用码头智慧工地建设。2.打造快递管理智慧分拨场景。推动全市主要快递企业分拣中心升级AI智能分拣设备，引入AI识别、智能分拣、动态安检等智能设备，实现快递分拣全流程自动化作业。重点推进人工智能助力智能分拣应用。3.打造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应用场景。推动智能网联汽车、功能型快递及物流无人车道路测试与示范，推动应用于港口、物流园区等主要交通节点。重点推进功能型快递、物流无人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
（三）保障措施
一是压实工作责任，各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协同推进各项工作，各县（市、区）及应用场景实施单位制定具体方案，推动场景落地。二是强化协同创新，推动交通科技创新项目融入人工智能应用，鼓励企业、科研机构组建创新联合体开展联合攻关，申报各级研发平台和创新项目。三是优化产业生态，加强复合型人才引育，完善交通运输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制度与标准体系，强化网络和数据安全合规管理，保障行业安全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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